
仅供参考

北京XXXXX有限公司XXX分公司丢失公章情况说明
北京XXXXX有限公司XXX分公司公章丢失，已于XXXX年X月X日，在《XXXXX》上声明作废，故无法按照登记要求在所需文件上加盖公章，均由总公司北京XXXXX有限公司盖章，因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，特此说明。

           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并加盖公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